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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 
 

 
 
 
 
 
 
 

專遞急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韓律科女士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報告書  
(第五十一號報告書 ) 

緊急救護服務 (第 4 章 ) 
 
 您今天就上述事項致函本處，謹此致謝。現按大函的序
號，奉上政府帳目委員會要求的補充資料如下：  
 

(a)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下稱「分級制」) – 本處現正釐定
「分級制」的具體方案，並且正在草擬詳細的建議
書。當方案選定而建議書亦備妥後，本處便會徵詢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以及公眾的意見。不過，敬請注
意，推行「分級制」的首要目的，是消防處可以藉此
按照傷病者的嚴急程度，釐定調派救護車的先後次
序。在擬議的「分級制」下，即使某宗召喚被定為非
緊急性質，消防處不會拒絕調派救護車，而會將該召
喚編入較後次序。為鼓勵市民適當使用救護車服務，
本處認同應該透過推行電子救護車出勤記錄，收集更
多關於傷病者的急切程度資料，並須加強公眾教育。
現將「分級制」的資料載於附件 1。  

 
(b) 推行電子救護車出勤記錄  – 鑑於計劃複雜，本處未

能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前推行電子救護車出勤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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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辦敎育運動的時間表  – 本處現正研究能否聯同   
醫管局及其他救護車服務團體合辦教育運動。預計此
項研究可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完成。  

 
(d) 第三代調派系統－見附件 2。  
 
(e) 緊急救護服務召喚及救護車的平均車齡－見附件 3。  
 
(f) 調派時間的基準研究－“調派時間研究”的資料搜

索及數據蒐集已經完成。本處現正進行數據分析。有
關的報告將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底完成。  

 
(g) (i)及 (ii) 關於調派救護車的準則，以及夜間緊急救

護服務召喚為何較難在目標時間內獲得處理的原
因，現載列於附件 4。  

 
(h) 本處已經要求地政總署展開覓地工作，在上水物色一

幅臨時撥用的土地作為興建救護站。關於土地詳情及
實地視察結果的圖表，現載於附件 5。  

 
(i) 完成檢討急切召喚救護服務的時間表－本處即將展

開一項有關急切召喚救護服務效率及成效的檢討工
作，並可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完成。  

 
(j) 附錄 E 按四個分區提供的進一步分項數字－容後提供。 
 
(k) 消防處並無確實說明，倘若二零零五年經常開支「資

源分配工作」的撥款申請獲得批准後，救護車每日可
供調派數目的底線可予達致，即「日更 184 輛及夜更
100 輛」。  

 
(l) 估計達致「救護車每日可供調派數目」底線所需的救

護車數目及額外人力成本－本處將會盡快提供有關
資料。  

 
(m) 關於二零零七年經常開支「資源分配工作」，  

 
(i) 消防處何時獲得有關額外人力的資源：二零零八

年四月；  
 
(ii) 消防處何時展開救護員的招聘程序：二零零七年

年中 (填補空缺職位及二零零七年經常開支「資
源分配工作」中所預期的新開設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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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聘任人員何時開始及完成訓練：二零零八年共
有三批新聘任人員。現將他們開始及完成訓練的
時間詳列如下：  

 
- 第 1 批：  38 名救護員，訓練由二零零八年四

月七日至十月五日；  
- 第 2 批：  45 名救護員，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二

十五日至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第 3 批：  39 名救護員，由二零零八年十月十

三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  
 
(iv) 訓練學校可容納的學員人數上限：約 80 名學員。 

 
(n)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高茂顧問研究報告－研究的顧問

費為 108 萬港元。現將這份研究報告載於附件 6。  
 
(o) (i)及(iii) 二零零五、零六、零七年「資源分配工作」中

要求的／獲准的額外救護車數目及人力資源
－見附件 7。  

 
 (ii) 本處會盡快提供有關資料。  

 
(p) 二零零八年按分區每輛救護車所處理的召喚宗數 (應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要求提供 )－見附件 8。  
 
煩請將以上補充資料提交各位委員。謹此致謝。  

 
 
 
 消防處處長盧振雄  
 
 
副本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機電工程署署長 (經辦人：佘少權先生 ) 
  審計署署長  
 
特別副本送：保安局局長 (經辦人：鄭青雲先生 ) 
 
 
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件 6、7及 8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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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現提下述資料以供參閱：  
 
(a) 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就救護服務，消防處的目標是 92.5%的緊急救護召喚可以在接報後的十

二分鐘內獲救護車到達現場處理，這亦是部門自 1998 年 11 月開始訂   
立的服務承諾。  
 
消防處消防通訊中心接獲的緊急救護召喚涉及各類個案，情況由手腳

骨折，以至情況十分危急的心跳停頓。現時，所有緊急召喚都不會被

劃分優先次序。結果可能是，由於救護車已出動處理一宗不太嚴重的

個案，因而無法前往處理更加危急的傷病個案。  
 
為了以有限的資源向市民提供更佳的服務，消防處委託顧問公司研究

引入「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是否可行。顧問公司於 2005 年 10 月完成

研究，並建議在香港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  
 
報告指出，香港若採用「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將可縮短危急個案的召

達時間，把服務提升至國際最佳標準。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為世界各地

廣泛採用的模式，在運作時，通訊人員會按照調派軟件設定的問題，

透過詢問召喚者將召喚分類及分級，然後配以適當的出動模式及救護

車到場前指引處理有關召喚。  
 
報告建議將救護車調派分為五級，以及實施相關的調配策略，務求在

召達時間方面達到目標。第一級為情況危急的傷病者，救護車的召達

時間為 9 分鐘；第二級為可能危及生命的傷病者，召達時間同樣為 9
分鐘；第三級為情況嚴重但不會危及生命的傷病者，召達時間為 15 分

鐘；第四級為不會危及生命，情況較輕微的傷病者，部門內部目標為

20 分鐘內到場；以及第五級的非緊急傷病者，部門內部目標為 30 分鐘

內到場。  
 
第一至三級的召喚，顧問建議訂定承諾目標為 90%；第四及五級，則

不設服務承諾，而設部門內部目標。  
 
在分級制下，顧問估計各級別召喚佔整體救護召喚的百份比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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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傷病者情況  估計佔整體救護召喚

第一級  情況危急  2% 

第二級  可能危及生命  29% 

第三級  情況嚴重但不會危及生命  19% 

第四級  不會危及生命，情況較輕微 28% 

第五級  非緊急傷病者  22% 

 
根據顧問建議，實施分級制之後，可明顯加快處理一些刻不容緩的危

急個案，就優次級別高的召喚，例如心臟病等，救護車到達現場所需

時間將比目前所承諾的少三分鐘。顧問報告指出，消防處在召達時間

方面的承諾，目前所有類別的召喚都是十二分鐘。就危急個案而言，

召達時間超出國際間所建議的最佳召達時間。  
 
醫院管理局亦對「救護車調派分級制」表示支持，認為採用某種形式

的分流制度，以確保優先為情況較危急的傷病者提供醫護服務，是一

項合乎邏輯的措施。  
 
由於「救護車調派分級制」所涉及的範圍甚廣，消防處認為必須要經

過審慎及全面性的研究才可實行，所以本處在 2007 年亦聘請了顧問公

司研究在「救護車調派分級制」下各種不同召達時間的方案，並且在

2008 年初接納其研究報告的內容。現時，消防處與保安局就兩份報告

的內容和建議作詳細研究，並籌備在 2009 年內向立法會議員、有關的

醫療機構和組織、本處各級人員及公眾人士等進行諮詢的工作，待有

結果後才決定會否落實有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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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i) 推行第三代調派系統的效益  

 

第三代調派系統是物有所值的，原因是推行這個系統後有以

下的效益 :  

 

(I) 準確和有效地調配資源  

 

第三代調派系統可自動即時識別和確定資源的位置，以

便消防處立刻調派資源到事故現場。取得即時數據有助

更準確地分派處理事故的工作和更善用資源。  

 

(II) 直接和有效地交換行動資料  

 

第三代調派系統的自動功能，可透過無線數碼網絡傳送

圖形和文本，改善資料傳送的效率，從而減省話音通訊

時間。  

 

(III) 提高識別和調派資源的靈活性  

 

電腦調派系統採用開放式平台設計，方便開發和改善程

式，並可靈活地作出改動，以配合日後的行動需要，以

及可以持續地完善消防和緊急救護服務的調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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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無須增加人手  

 

消防局和救護站採用自動召喚出動系統，而各車輛亦裝

設流動數據終端機，以確定事故現場的地址後，消防通

訊中心控制台的操作員便無須廣播調派指示和再確定

事故現場的地址。因此，操作員處理每宗緊急召喚的時

間因而縮短，並可隨即處理下一個召喚。總括而言，使

用第三代調派系統後，消防處可無須增加控制台操作員

的人手而仍能應付增加的召喚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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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a) 2008 年救護召喚數目 
 

 香港區 九龍區 新界東區及西區 新界南區 總計 

召喚總數 118,455 223,216 196,843 105,097 643,611 

百分比 18.4% 34.7% 30.6% 16.3% 100% 

 
 
 
 
救護車平均車齡 
 

 香港區 九龍區 新界東區及西區 新界南區 

救護車數目 48 68 71 45 

平均車齡 8.1 8.8 8.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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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g) ( i)  救 護 資 源 的 調 撥  

各 分 區 在 調 撥 救 護 資 源 時 ， 除 人 口 因 素 之 外 ， 亦 須 顧 及 以 下 因 素 ：  

1. 區 內 的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需 求 ；  

2. 區 內 的 召 達 時 間 表 現 ；  

3. 可 供 用 作 救 護 車 基 地 的 地 點，是 否 有 足 夠 地 方 以 便 調 撥 額 外 救 護 資 源； 

4. 新 發 展 項 目 ， 例 如 新 市 鎮 、 邊 境 管 制 站 ；  

5. 特 殊 因 素 ， 例 如 離 岸 島 嶼 、 偏 遠 地 區 等 等 ；  

6. 交 通 情 況 ；  

7. 風 險 因 素 ， 例 如 機 場 。  

(g)(ii) 夜 間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召 喚 較 難 在 目 標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夜 間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召 喚 為 何 較 難 在 目 標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的 原 因 如 下 ：  

1. 由 於 夜 更 的 可 供 調 派 救 護 車 數 目 ， 會 減 至 日 更 的 一 半 左 右 ， 因 此 每 逢

夜 更 ， 具 有 救 護 資 源 的 地 點 便 會 較 日 更 少 ， 以 致 救 護 車 的 行 車 距 離 較

長 。  

2. 由 於 日 更 有 較 多 救 護 車 出 勤 ， 而 召 喚 數 目 亦 較 多 ， 因 此 有 較 多 由 醫 院

返 回 基 地 途 中 的 救 護 車 可 予 調 派 。 正 因 如 此 ， 日 間 有 救 護 車 路 經 傷 病

者 召 喚 地 點 的 機 會 ， 亦 相 應 較 高 ， 以 致 新 界 東 區 及 西 區 的 日 更 召 達 時

間 表 現 ， 較 夜 更 稍 佳 (91.5%對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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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臨時上水救護站的選址 
 

學校名稱 地址 建議 

崗嶺學校 
 

上水丙崗村 不建議。 
該學校及附近車輛通道的狀況不理
想，並比較遠離上水市中心區。 
 

建德公立學校 
 

上水蓮塘尾 不建議。 
建德公立學校出入口通道狹窄。而該
校亦比較遠離上水市中心區。 
 

坪洋公立學校 
(GLL N23948) 
 

上水坪洋村 不合適。地政處就該地段已有發展計
劃。 
 

華山公立學校 
(GLL T19599) 
 

上水華山村 不合適。地政處就該地段已有發展計
劃。 
 

龍山學校 
(GLL N8816) 
 

粉嶺龍躍頭 不合適。地政處就該地段已有發展計
劃。 
 

昇平學校 
 

坪輋昇平村 不合適。地政處就該地段已有發展計
劃。 

上水石湖墟田料米
業商會公立學校 

上水吳屋村 不合適。地政處就該地段已有發展計
劃。 
 

 

 


